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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29日

（2023）浙0523民初1198号
出海淘金（杭州）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安吉晨溢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
1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201号
王云云：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201号原

告房佳佳与被告王云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缴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云云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房佳佳房租25700元，电费
2000元，合计27700元。如果被告王云云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053元，由被告王云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
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719号

邓武兵：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719号原告
倪中平与被告邓武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被告判后答疑
告知书、司法公正在线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邓武兵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倪中平劳务费9860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以98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1月1日
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9860元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邓武兵负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4744号
叶昌高：本院受理的原告顾纪培与被告叶昌高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604民初474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昌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支付原告顾纪培货款75407元，并支付该款自2023年
7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55%计算的
逾期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685元，依法减半收取842.5元，由被告叶昌高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4769号
袁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华与被告袁晓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4769号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袁晓东偿还欠款42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袁晓东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董新贵独任审
理，定于2023年10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5法庭

（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6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285号
陈小斌：本院受理原告朱红昭与被告陈小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285号民事判决书：一、
被告陈小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朱红昭借
款本金2027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2022年12月
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陈小斌
支付原告朱红昭律师代理费2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2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012元，由被告陈小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2144号
章亮、田庭爱、童俊杰、章玲玲：本院受理原告孙化

玲诉被告章亮、田庭爱、童俊杰、章玲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文书。原告诉请判
令：一、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
整；二、四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借款本金的利息。利息以
50万为基数，2011年10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
间利息按借条约定及当时法律规定按年利率24%计算；
自2019年8月20日以后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年利
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四倍诉算，暂计算至2023年5月31日利息共计

883，178元；上述第一项与第二项之和为1，383，178元。
三、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10月16
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法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2933号
徐美卿、曹文弟、吴筱芬：本院受理原告武义正和金

属加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被告徐美卿、曹文弟、吴筱
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
三被告在1944875.15元债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
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10月17日14时30分，开庭地
点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967号
郑卫君：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小利过滤器材店诉

被告郑卫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郑卫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浦江县小利过滤器材店货款250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以2500元为基数，自2023年6月5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890号
杨兴春：本院受理原告陈和平与被告杨兴春离婚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陈和平
与被告杨兴春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950元，由原告陈和平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957号
丁博览：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晓娜调味品店与被告

丁博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裁定内容为：
本案按原告浦江县晓娜调味品店撤回起诉处理。案件受
理费86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浦江县晓娜调味品店负
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195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7破4号之一
2022年10月24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朱金星的申

请，裁定受理浙江金宏应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截至2023年8月16日，根据管理人对
浙江金宏应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财产状况的调查，现
公司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已无
其他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浙江金宏应用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最后分配已完结，已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为由，申
请宣告浙江金宏应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8月18日宣告浙江金宏应用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金宏应用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10542号
郑利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宋福豹、郑利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不诚信诉讼
风险提示书、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的法律责任警示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3年10月16日上午9时在福田金融法庭一
号审判庭（义乌市福田街道金融6街福田银座B座4楼）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3号
本院于2023年6月2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喜啦啦饮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东阳市喜啦啦饮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9月5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债权人应于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
东阳市喜啦啦饮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吴晓伟，地
址：浙江省东阳市总部中心D幢东楼17层浙江长虹律师
事务所，联系方式：1321620242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
于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
院第2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
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
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
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819号
章姿沌、林建波：本院受理原告陈旭光与被告章姿

沌、林建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784民初18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章姿沌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陈旭光借

款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
数，从2022年1月1日起按月利1％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陈旭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章姿沌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被告章姿沌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2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293号
潘志洪：本院受理原告郑志珍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
民初429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你支付原告餐饮
费893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于航
埠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破12号之一
2023年6月27日，本院根据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池淮信用社的申请裁定受理开化县元龙木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经查明，开化县元龙木业有限公
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且负债总额已达6161949.09
元，该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且并无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
的可能。本院认为，开化县元龙木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
第一、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8月24日裁定宣告开
化县元龙木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开化县元龙木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036号
王家祥（36232319681204751X）：本院受理原

告徐能富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3民初3036号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10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126号
文星明（360124196908193013）：本院受理原

告奚友基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3民初3126号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0月2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8月15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武义县
人民法院（2023）浙0723民初894号，需增加判项“确认
原告木传龙与被告吴群杰买卖合同关系于2022年12月
23日解除。”，特此更正。

户籍服务“小窗口”
反诈宣传“大舞台”

通讯员 许尚高 何梦丽

本报讯 连日来，天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利

用户籍窗口的对外服务功能，把户籍服务“小窗

口”打造成反诈宣传“大舞台”，使户籍窗口成为反

诈宣传的又一重要阵地。

“您好，趁现在还没轮到办业务的时间，您可

以了解一下关于反诈方面的现实案例⋯⋯”户籍

窗口外，工作人员为等待办事的群众详细讲解骗

子的惯用手段，提醒大家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

盲目转账汇款，并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

心”APP，切实提高群众的反诈能力。

主动上交管制刀具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临海市公安局

加大关于缉枪治爆、管制器具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消除治安隐患。近

日，杜桥镇居民老

周在即将拆迁的破

房子里发现 8 把管

制刀具，立即送到

派出所。图为民警

正 在 清 点 管 制 刀

具。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徐超

本报讯“现在真是方便，在家门

口就能办理出入境手续了。”宁波邱隘

居民许女士高兴地说。许女士的丈夫

是台湾人，以前他们往返台湾和宁波，

办理出入境手续都要跑到鄞州区出入

境管理中心去办理，如今在镇便民服

务中心就能办理了。

日前，宁波市公安局召开政务服

务基层延伸点建设现场会。据悉，宁

波公安线下政务服务延伸点不仅延伸

到了镇街道层面，而且已延伸到社区

（村）层面，居民可以在家门口办理身

份证、户籍等多个高频事项。

在鄞州邱隘镇，邱隘派出所已将

公安综合办事窗口整体迁移进镇便民

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综合受理”“一

窗通办”等服务，全面落实“户籍+”模

式，可为群众办理户籍、出入境、交警、

治安等 68 个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走进一扇门，事情全办成”的一站式

综合服务。

在下应街道君睿社区服务大厅，

丢了身份证的罗先生正在自助拍照机

前拍照。照片上传后，公安后台直接

受理，审核通过后，罗先生就能收到新

的身份证了。据介绍，社区服务大厅

配置AB岗专职社工，为居民办理线下

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及接受业务咨询，

在延伸点“一网通办”自助区域，居民

可在帮（代）办员的协助下，完成身份

证申领、换证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

宁波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 4 月以来，宁波公安积

极推进公安政务服务基层延伸点建

设，改变过去基层公安派出所服务窗

口群众排队办理业务拥挤嘈杂的情

形。政务服务延伸基层后，智能、快

捷、便民，群众的办事体验感和满意率

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 2184 个基层

延伸点，其中包括派出所公安窗口入

驻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85 个，村

（社区）公安事项帮（代）办点 1143 个，

警务室（站）帮（代）办点 391 个，警医

邮、银行、4S店等社会化组织帮（代）办

点362个。

近日，三门县公安局珠岙派出所组

织警力深入辖区开展防假币、防诈骗、

防交通事故宣传，提高村民的安全防范

意识。图为民警向村民宣讲安全防范

知识。

通讯员 林利军 摄

家门口就能办理公安业务家门口就能办理公安业务

民警入村讲防范


